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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与法



法律应该是道德的，但法律的道德性不仅具体在伦理规范直

接进入法律之中成为法律条文，还在于伦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

向为法律所选择或吸收，并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得以充分实现。就

伦理与法律相互“涵容性”言之，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等所谓“三纲”就既是这一社会的重

要政治准则、法律准则，又是这一社会重要的道德准则。又比如，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法律准则，又

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再比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除前四条纯

为宗教准则(规范人神关系)之外，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后六条，

既是宗教准则，又是道德准则、法律准则。

最早论及中国法律具有伦理特色的是黑格尔，

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

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

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

“伦理法”这一组合词在陶希圣《夏虫语冰录》中就

首先使用过，书中说：“中国自有法，中国法是伦理

法，西方自有法，西方的法，是非伦理法。今日的社

会仍存在着中国的伦理传统，而国法却是西方非伦理

法，其间的扦格，在所难免。”伦理法”的外部表述

是“伦理+法律”，将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类规则

合而为一，说明伦理和法律只具有同一性，而无很大

差异性。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伦理规范调整的特点在

于：它不是向法律规范那样通过强制手段，而是通过

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

使人们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情感和信念，自觉地按

照维护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行动，从而自动调整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伦理义务具有较广泛的约

束力；与此相反，法律义务则只有较窄的约束力。



在古代内地汉族地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规范，合于礼的行为，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如果单从行为

规范这一点来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维持礼这种规

范的是传统”。在黔东南地区，侗族习惯法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与运行状态也是这样。

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中使用过“道德法”一词，这是对道德规

范产生过程的理解，该书在引用恩格斯：“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

段，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

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之后指出：这里所说的法律是

习惯法，它是法律控制作用的机制。这个过程也适用于“道德法”，即

道德产生过程，它表明，在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历史上，法律和道德

行为规范调整手段所形成的两条主要路线和方式。

伦理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它又仅仅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

甚至是更低层次的系统。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其中居于这一地位的伦理道德，

势必同社会大系统中其他系统和要素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关联性，

并由此构成其运行的外部机制的涵容特色。表现在具体社会内容上，道德准则和

政治准则、法律准则、宗教戒规等之间往往相互吸取、相互贯通、相互限定。



不用说国家产生初期的很多政治准则、法律

准则是从古老的道德、习俗、禁忌中衍化而来就

是在此后各种类型的社会中，以伦理为坐标，道

德伦理进入政治、法律中的情形也很普遍，这一

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

立法实践也出现道德法律化原则，比如作为道德

原则的“诚实信用”被普遍贯彻于民法典或商法

典中。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

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为者为之。” 19世纪后期制的《德国民法典》中的第242条规定：

“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

“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03条规定：“凡

本法范围内之任何合同或义务均要求(当事人)必须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

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是在指引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告诉人们怎样做是合法怎

样做是不合法，以及合法与不合法行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法律的要求是什么?要求人们

不要伤害他人，不要侵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不能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如果给他

人或社会造成损害，要照价赔偿或者接受相应的惩罚。法的最终目的或可能实现的最佳效果，

就是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融洽和睦与和

平相处。



在伦理型法律社会，和谐比公平正义更能体观法律精神，和谐的景象则具有可理

解、可感知、确切、稳定的特点，用法精神的表达，比较恰切，可把握，而不像公平正

义，不同阶层人标准不同、认识不同、把握也不同。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道

德理想，制定法律的人们将其道德原则反映在法的体系中，希望借助法的作用将社会道

德修养水平导向某种理想的道德境地，让道德内化在法律之中。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

多西方法学家都认识到了。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其名著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前者希

望人们做什么，做了会受到赞赏，不做也不会受到谴责；后者要求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做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不

能，但能对法律产生间接的影响。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

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

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实现的。” 黔东南侗族地

区传承习惯法阶段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法律是社会道德发展的助推器，法律原则和精

神理应成为社会道德质的规定性。但由于社会历史形态的不同，法律在道德发展指向上

和吸收道德的程度上各相殊异，所以在研究法律和伦理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两者互涉性

的强度和密度问题。特别是将伦理学引入法学中，容易使法伦理学的研究走向具体化。

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法学需要借助伦理学进行更新，用法学的知识武装法伦理学，可以避

免法伦理学学说的“空心化”，这也是对法伦理学进行重论的重要资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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